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

,

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齐桂华 独立董事 公务出差 高成刚

贾春琳 董事长 公务出差 栗延秋

公司负责人栗延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唐正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唐正军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营业收入（元）

１４７

，

０９４

，

４７２．２０ １２２

，

９９５

，

１０１．８６ １９．５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

，

４５８

，

７７３．２１ ４

，

６４８

，

９０２．８８ －４７．１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２

，

１１０

，

７１７．１５ ４

，

１０８

，

４３３．５５ －４８．６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９

，

８２８

，

７３１．９３ ２３

，

１９８

，

３７７．８２ －５７．６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 ０．０４ －５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 ０．０４ －５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４２％ ０．８２％

下降

０．４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总资产（元）

９９０

，

２６３

，

９５４．９３ ９８８

，

４５９

，

４９５．６１ ０．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５８５

，

２７６

，

７１７．７２ ５８２

，

８１７

，

９４４．５１ ０．４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４

，

８０７．６９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９０

，

２５７．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２

，

９４６．６８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６０

，

３３９．９３

合计

３４８

，

０５６．０６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

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８

，

０２７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栗延秋 境内自然人

２８．９８％ ３８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３８

，

２５０

，

０００

贾春琳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６４％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贾则平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６４％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贾子裕 境内自然人

４．２６％ ５

，

６２５

，

０００ ５

，

６２５

，

０００

贾子成 境内自然人

４．２６％ ５

，

６２５

，

０００ ５

，

６２５

，

０００

董颖 境内自然人

３．４１％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张惠媛 境内自然人

１．９％ ２

，

５０４

，

６０７

中国农业银行

－

华夏复兴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１．３２％ １

，

７４２

，

３２９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

泽

熙

６

期单一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１．０６％ １

，

３９９

，

８７１

林福亨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８％ １

，

０３３

，

７９７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张惠媛

２

，

５０４

，

６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５０４

，

６０７

中国农业银行

－

华夏复兴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７４２

，

３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４２

，

３２９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泽熙

６

期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１

，

３９９

，

８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９９

，

８７１

林福亨

１

，

０３３

，

７９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３３

，

７９７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龙信

基金通

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

１

，

０１０

，

５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１０

，

５１７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融新

２５２

号

６２４

，

４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２４

，

４３６

戴曙燕

４３３

，

８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３３

，

８５０

刘昭

４０３

，

６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３

，

６７３

蔡伟

３５１

，

１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５１

，

１３８

费岚

３３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３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栗延秋与贾子裕、贾子成为母子关系，贾则平与贾春琳为

父子关系，贾春琳与董颖为夫妻关系。除此关联关系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是否存在一致行动的情况。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戴曙燕持有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４３３

，

８５０

股，其中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人民币普通股

４３３

，

８５０

股。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

、报告期内

,

应收票据与期初相比下降

35.17%,

主要原因为公司减少客户通过银行票据结算

;

2

、报告期内

,

其他应收账款与期初相比增加

35.12%,

主要原因为业务投标保证金增加

;

3

、报告期内

,

其他流动资产与期初相比下降

73.57%,

主要原因上期末开票出库本期开票冲减税金所致

;

4

、报告期内

,

预收款项与期初相比下降

55.40%,

主要原因海外订单减少

;

5

、报告期内

,

应交税费与期初相比下降

84.85%,

主要原因上期末开票出库本期开票冲减税金所致

;

6

、报告期内

,

应付利息与期初相比增加

121.22%,

主要原因为计提借款利息增加

;

7

、报告期内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与期初相比下降

41.55%,

主要原因分期偿还到期设备款项所致

;

8

、报告期内

,

财务费用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209.68%,

主要原因增加银行借款计提利息所致

;

9

、报告期内

,

资产减值损失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10835.92%,

主要原因应收账款增加计提坏账准备

;

10

、报告期内

,

营业外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45.02%,

主要原因财政补贴款减少

;

11

、报告期内

,

收到的税费返还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95.92%,

主要原因出口订单减少所致

;

12

、报告期内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37.55%,

主要原因本期子公司人员增加所

致

;

13

、报告期内

,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127.02%,

主要原因本期支付到期物流费用

等费用增加及支付往来资金

;

14

、报告期内

,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35.01%,

主要原因本期支

付设备采购减少

;

15

、报告期内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100%,

主要原因本期没有到期借款重新提款

;

16

、报告期内

,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80.47%,

主要原因本期没有未到期银行借款

;

17

、报告期内

,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还利息支付的现金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96.62%,

主要原因上年同期有支付以前

期间未分配股利

;

18

、报告期内

,

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47.11%,

主要原因子公司商印快线、上海盛通时代处于投入运营期

,

暂处

于亏损状态。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无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全资子公司竞拍取得土地使用权

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１９

日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０４

关于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４

月

０１

日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０５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栗

延秋及自然人股

东贾春琳、贾则

平、董颖承诺，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

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

正常履行

作为贾子裕、贾子

成的监护人，栗延

秋女士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贾子裕、贾子

成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

正常履行

作为公司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栗延秋、贾春

琳、董颖

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

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１５

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

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计划（如有）

无

四、对

2014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

）

－３０％

至

１０．７１％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９５０

至

１

，

５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１

，

３５４．９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子公司商印快线和上海盛通时代公司在云印刷项目及区域拓展项目上正

处于投入运营期，且处于市场开拓阶段，暂处于亏损状态。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栗延秋

2014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002599� � � �证券简称:盛通股份 公告编号:2014014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2014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4

年

4

月

11

日以专人书面送达的方式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14

年

第二次会议的通知

,

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24

日上午

9:3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董事参会情况

:

栗延秋、韩顿智、杨成、唐正军、梁玲玲、高成刚、李建军。应参会董事

9

人

,

实际参会董事

7

人。其中董

事长贾春琳委托董事栗延秋代为出席

,

独立董事齐桂华委托独立董事高成刚出席

,

并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行使表决权。

监事会列席情况

:

监事会成员刘翔、马文林、姚占玲列席了本次会议。

董事会秘书列席情况

:

董事会秘书肖薇列席了本次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

审议《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

公告编号

:2014013)

详见

2014

年

4

月

25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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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002599� � � � �证券简称:盛通股份 公告编号:2014015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2014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4

年

4

月

11

日以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了召开第三届监事会

2014

年第二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24

日下午

14:0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3

名

,

实到

3

名监事

,

监事姚占玲、马文林、刘翔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监事会由监事会主席刘翔先生主

持。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

审议《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公司监事认为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报告正文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报告中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4月24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包叔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包叔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董樑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未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营业收入（元）

１０５

，

２１４

，

０７５．７８ ９７

，

６８４

，

６０７．７２ ７．７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１

，

８７４

，

４２４．０８ １１

，

１６９

，

１９６．５３ ６．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１１

，

５０３

，

２００．８３ １０

，

０１５

，

２３６．９３ １４．８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

，

２１５

，

０８２．２５ ６

，

２７７

，

７４５．６７ －８０．６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０４８ ０．０９８ ６．９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０４８ ０．０９８ ６．９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６０％ ２．５０％

增加

０．１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总资产（元）

４９５

，

９１４

，

２３６．３１ ４８８

，

１３６

，

５７４．２２ １．５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４５０

，

７８８

，

７１４．８９ ４４９

，

９００

，

７２２．２１ ０．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２８

，

５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１

，

７２０．００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８

，

８００．７５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９６．００

合计

３７１

，

２２３．２５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１

，

４８３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欧姆龙（中国）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１５．８３％ １７

，

９４５

，

１７４ ０ － －

上海古德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８．２３％ ９

，

３２５

，

３２７ ９

，

３２５

，

３２７ － －

上海慧盛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７．２１％ ８

，

１６９

，

４３６ ０ － －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

－

广发小盘

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４．４１％ ５

，

０００

，

６０５ ０ － －

包叔平 境内自然人

３．７９％ ４

，

２９０

，

０００ ４

，

２９０

，

０００ － －

唐长钧 境内自然人

２．３４％ ２

，

６５２

，

４３８ ２

，

６５２

，

４３８ － －

姚钢 境内自然人

１．７２％ １

，

９５１

，

９５０ １

，

９５１

，

９５０ － －

中国建设银行

－

广发内需增长

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１６％ １

，

３０９

，

９８８ ０ － －

潘世雷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６％ ８５８

，

０００ ８５８

，

０００ － －

陆庆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６％ ８５８

，

０００ ８５８

，

０００ －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欧姆龙（中国）有限公司

１７

，

９４５

，

１７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

，

９４５

，

１７４

上海慧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８

，

１６９

，

４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１６９

，

４３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广发小盘成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０００

，

６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０００

，

６０５

中国建设银行

－

广发内需增长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３０９

，

９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０９

，

９８８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赛福

１

期结构式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７９６

，

３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９６

，

３７３

魏力军

６６７

，

３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６７

，

３０６

张永胜

６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００

，

０００

马胜楠

５２８

，

５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２８

，

５９９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摩

根士丹利华鑫品质生活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９９

，

９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９９

，

９３２

魏一凡

４７０

，

５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７０

，

５５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

日上海古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与包

叔平先生签订协议，约定古德投资授权包叔平先生行使其包括股东大会的投票权、提

案权、董事、独立董事及监事候选人的提名权、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权的股东权利。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

日，

３７

位自然人股东共同签署《上海海隆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

前的自然人股东持股规则》，约定由包叔平先生作为受托人，代理本规则的全体参与

人，代为行使其作为公司股东除收益权和依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本规则的处分权

之外的全部股东权利，包括股东大会的投票权、提案权及董事、独立董事、监事候选人

的提名权、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权。上述股东之间，包叔平、唐长钧、姚钢、潘世雷、陆庆

为一致行动人。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上海古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８

，

９９５

，

３２７

股外，还通

过银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３３０

，

０００

股，实际合计持有

９

，

３２５

，

３２７

股。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

、应收账款较期初增加

22.31%,

主要系公司业务规模增大所致

;

2

、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加

62.98%,

主要系公司业务规模增大

,

员工出差增多

,

出差暂支借款增加所致

;

3

、存货较期初增加

247.84%,

主要系子公司上海华钟计算机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钟公司”

)

为客户代购

设备增加所致

;

4

、短期借款为

400.27

万元

,

较期初增长

394.89%,

主要系子公司日本海隆株式会社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

5

、预收款项为

412.24

万元

,

较期初增长

339.06%,

主要系子公司华钟公司为客户开发系统预先收取的款项增多所致

;

6

、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减少

23.47%,

主要系公司支付上一年度的年终奖所致

;

7

、应交税费较期初增加

54.81%,

主要系子公司日本海隆株式会社当期税费尚未缴纳所致

;

8

、营业成本较去年同期增长

19.22%,

主要系公司业务规模增大所致

;

9

、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减少

582.09

万元

,

主要系

①

公司利息收入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

;②

报告期末日元对人民币

汇率较期初上升所致

;

10

、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

71.23%,

主要系公司收到的政府补贴收入较去年同期有所减少所致

;

11

、少数股东损益为

-108.76

万元

,

较去年同期减少

86.59%,

主要系子公司发生亏损所致

;

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

80.64%,

主要系公司整体业务规模扩大及国内业务比重上升资

金回笼期延长导致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

13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较去年同期增加

397.33%,

主要系子公司日本海隆株式会社支付对外投资款所致

;

14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长

29760.60%,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进行了

2013

年度现金

分红

,

而

2012

年度现金分红于

2013

年

5

月实施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一

)

包叔平及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公司股份事项

上海海隆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海隆软件”

)

实际控制人包叔平拟向公司除收购人以外的其他全体

股东发布部分要约收购。本次要约收购的收购人为包叔平及一致行动人

(

一致行动人包括

36

名自然人及

1

名法人

),

收购

主体为投资者包叔平。

2013

年

12

月

12

日

,

包叔平分别与欧姆龙

(

中国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欧姆龙”

)

、上海慧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慧盛创业”

)

签订了《预受要约意向协议》

,

欧姆龙承诺将在要约收购报告书中载明的期限内以其目前持有的海隆软件

17,945,174

股股份申报预受要约

;

慧盛创业承诺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后

,

将在要约收购报告书中载明的期限内

以其目前持有的海隆软件

5,400,000

股股份

(

具体股份数量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文件为准

)

申报预受要约。

2014

年

2

月

11

日

,

包叔平及一致行动人取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证监会”

)

的《关于核准包叔平及

一致行动人公告上海海隆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4]169

号

)

。

2014

年

2

月

13

日

,

公司公告了《要约收购报告书》

,

拟以

15.06

元

/

股的价格向除收购人外的其他全体股东要约收购股

份共计

48,939,636

股。本次要约收购旨在收购主体包叔平加强对海隆软件的控制力

,

不以终止海隆软件上市地位为目

的。

2014

年

2

月

20

日

,

公司公告了《董事会关于包叔平及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

,

公司董事会建

议海隆软件股东根据本次要约收购期间股票二级市场波动情况决定是否接受要约收购条件。

2014

年

4

月

11

日

,

慧盛创业获得财政部、教育部正式批复

,

根据批复内容

,

慧盛创业将以其持有的海隆软件

5,400,000

股股份接受包叔平及一致行动人的要约收购。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自

2014

年

4

月

8

日开始

,

至

2014

年

5

月

7

日

,

共

30

个自然日。截至公告日

,

本次要约收购预受要约数量

合计

23,345,174

股。

(

二

)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2014

年

1

月

16

日

,

公司公告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以下简称“重大资产重组”

),

并

于

2014

年

3

月

6

日公告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等相关公告。在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中

,

海隆软件拟向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吉隆瑞科投资有限公司、上海瑞度投资有限公司

3

名法人以及庞升

东、张淑霞、秦海丽、孙毅等

15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直接和间接购买上海二三四五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

同

时公司拟向曲水信佳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动景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秦海丽、李春志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2014

年

3

月

3

日

,

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每

10

股派发

1

元的利润分配方案

,

并于

2014

年

3

月

14

日进行了除

权除息。因此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发行股份的价格由原发行价格

15.06

元

/

股相应调整为

14.96

元

/

股。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15

日披露了调整价格后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

2014

年

3

月

21

日

,

公司召开了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

2014

年

4

月

10

日

,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40281

号

),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上海海隆

软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上述重要事项相关公告请参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包叔平等

３８

位

自然人股东、

上海慧盛创业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上海古德

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欧姆龙

（中国）有限公

司

包叔平等

３８

位自然人股东、上

海古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关于

不从事同业竞争生产经营活动

的承诺； 上海慧盛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欧姆龙（中国）有限公

司关于不从事有损于海隆软件

利益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承诺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包叔平等

３８

位

自然人股东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所持有的

股份； 之后每年解除限售不超

过

ＩＰＯ

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的

２０％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截止到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严格履行

上海古德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 不转让所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 并在与包叔平先生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４

日签订的协议中约

定在所持公司股票可以转让之

日起， 每年通过证券交易所减

持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

２５％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包叔平及

３６

名

一 致 行 动 人

（自然人）

包叔平及一致行动人（自然人）

承诺， 在海隆软件本次停牌之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的

６

个月

内以及在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前

不买卖海隆软件的股票， 并在

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的

１２

个月

内不转让所持海隆软件的股

票。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０１

日

本次要约收购

完成后的

１２

个

月内

严格履行

上海古德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包叔平之一致行动人上海古德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承诺， 在海

隆软件本次停牌之日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 起的

６

个月内以及在

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前不买卖海

隆软件的股票， 并在本次要约

收购完成后的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所持海隆软件的股票。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０１

日

本次要约收购

完成后的

１２

个

月内

严格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

2014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

）

０％

至

３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１

，

８５７．８３

至

２

，

４１５．１８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１

，

８５７．８３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业务规模持续稳定扩大缓解了日元长期持续走低对

公司业绩的负面影响。

上海海隆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3日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697� � � �证券简称:炼石有色 公告编号:2014-012

第一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卫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陈新庆声明

:

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营业收入（元）

２１

，

６３０

，

３２９．４７ ２１

，

９４４

，

３５７．０６ －１．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３

，

１９６

，

１９５．６６ ３

，

７９８

，

４３１．３６ －１５．８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３

，

０９４

，

８４５．９５ ３

，

７１３

，

４３１．３６ －１６．６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７

，

７２０

，

８６１．７３ －１２

，

４７２

，

９０７．８０ １６１．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０７９ －１６．４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０７９ －１６．４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５７％ ０．７６％ －０．１９％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总资产（元）

７２３

，

４２０

，

５３０．１１ ７２５

，

６７２

，

２０１．４６ －０．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５６２

，

３７９

，

３６７．１３ ５５９

，

１８３

，

１７１．４７ ０．５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１９

，

２３４．９５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１７

，

８８５．２４

合计

１０１

，

３４９．７１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９

，

９４９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政 境内自然人

２８．８％ １３８

，

５５３

，

７０１ １３８

，

５５３

，

７０１

质押

１３１

，

８８０

，

０００

上海中路（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１．２３％ ５４

，

０２０

，

０００ ５４

，

０２０

，

０００

质押

５４

，

０２０

，

０００

咸阳市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４．０６％ １９

，

５５３

，

５９４ １９

，

５５３

，

５９４

质押

９

，

７７６

，

７９７

山南汇世邦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５４％ １７

，

００９

，

２１９

质押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陕西力加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８８％ １３

，

８７０

，

０９４ １３

，

８７０

，

０９４

质押

１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山南格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７８％ １３

，

３８１

，

０９６

质押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四川恒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６１％ １２

，

５４２

，

８５７

质押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２％ 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１．１９％ ５

，

７０４

，

２００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０．９９％ ４

，

７７８

，

９０４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山南汇世邦科技有限公司

１７

，

００９

，

２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

，

００９

，

２１９

山南格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

，

３８１

，

０９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

，

３８１

，

０９６

四川恒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

，

５４２

，

８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

，

５４２

，

８５７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

户

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

户

５

，

７０４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７０４

，

２００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

户

４

，

７７８

，

９０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７７８

，

９０４

浦伟杰

４

，

５７４

，

４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５７４

，

４２９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３

，

１２９

，

０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２９

，

０９１

熊丹丹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盛世精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２

，

９９９

，

９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９９９

，

９５３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政与上海中路（集团）有限公司、陕西力加投资有限公司

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以上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以上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1

、四川恒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12,542,857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61%

。报告期初在国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待回购股份余额

9,600,00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00%;

报告期末在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待回购股份余额

9,600,00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00%

。

2

、山南格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13,381,096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78%

。报告期初在中国国际

金融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待回购股份余额

4,778,904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99%;

报告期末在中

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待回购股份余额

4,778,904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99%

。

3

、浦伟杰持有

4,574,429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95%

。报告期初在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

回专用账户待回购股份余额

5,304,20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0%;

报告期末在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约定购回专用账户待回购股份余额

5,704,20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9%

。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

％

）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３３１

，

０００．００

本期银行承兑汇票已背书转让所致

预付款项

１８

，

００１

，

６３６．３５ １３

，

３６１

，

１６３．５３ ３４．７３

主要原因是成都航宇预付设备款所致

应收利息

７１

，

５００．００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回了利息所致

在建工程

４

，

０９９

，

４７４．８３ ２

，

３２８

，

３５３．８２ ７６．０７

主要原因是本期成都航宇发生的基建费用所致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

％

）

变动原因

营业成本

１１

，

６８５

，

０５１．４０ ８

，

５７５

，

７９１．７１ ３６．２６

主要原因是本期炼石矿业停产检修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

，

４８２

，

７０４．２６ ２

，

３６８

，

２７４．３５ －３７．３９

主要原因是本期炼石矿业停产检修资源税减少

财务费用

－５１７

，

７７８．４９ ２４８

，

９９８．１８ －３０７．９４

主要原因是银行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９０

，

８７７．７６ ６８

，

６７９．３８ －２３２．３２

主要原因是石幢沟、成都航宇亏损所致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３８

，

１９３

，

７５０．００ ２０

，

１５３

，

１６３．７０ ８９．５２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回货款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１

，

５００

，

７５２．８１ ５

，

７５０

，

５９７．０３ －７３．９０

主要原因是上期收到临时借款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１７

，

６７４

，

１６９．０１ １１

，

７４６

，

８２４．３３ ５０．４６

主要原因是本期预付设备款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２

，

３４６

，

９２３．３９ １１

，

９４３

，

６２４．０１ －８０．３５

主要原因是本期由于停产期间费用减少及归还

临时借款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９

，

５０１

，

０８６．９６ １９

，

９２５

，

８０６．６８ －５２．３２

主要原因是上期矿山扩建工程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２

，

４２４

，

２４３．６２

主要是原因本期成都航宇厂房基建费用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

主要原因是本期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主要原因是本期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４７１

，

４５８．３４ ３０５

，

０１０．００ ５４．５７

主要原因是由于支付银行贷款利息所属期差异

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

、公司于

2014

年

2

月

1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4]197

号

),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8,000

万股新股。

2

、

2014

年

3

月

27

日

,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就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瑞华验字

[2014]

第

61060002

号《验资报告》

,

确认募集资金到账。根据该验资报告

,

截至

2014

年

3

月

27

日止

,

公司增发人民

币普通股

(A

股

)78,585,461

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为

799,999,992.98

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789,211,407.52

元。

本次增发股份已于

2014

年

4

月

10

日登记到账

,

正式列入公司的股东名册

,

并于次日上市流通。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１５

日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２０１４

年

０４

月

１０

日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上海中路 （集

团）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

路集团”）及张

政、 陕西力加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四川恒康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深圳市

奥格立电子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已更名为山

南格立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汇世邦

科技有限公司

（已更名为山

南汇世邦科技

有限公司）、咸

阳市能源开发

投 资 有 限 公

司、浦伟杰、楼

允、徐跃东、王

林 （以下简称

“相关股东”）

一、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中路（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路集团”）和陕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炼石矿业”）全体股东将成为上市公司的股东。为从

根本上避免和消除与上市公司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 中路集团

和炼石矿业全体股东签署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具体

如下：“

１

、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所控制的其他子公司、分

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及其他任何类型企业（以下简称“相关企

业”）未从事任何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

生产经营业务或活动； 并保证将来亦不从事任何对上市公司及

其子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生产经营业务或活动。

２

、 本公

司 （本人） 将对自身及相关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约

束，如果将来本公司（本人）及相关企业的产品或业务与上市公

司及其子公司的产品或业务出现相同或类似的情况，本公司（本

人）承诺将采取以下措施解决：（

１

）上市公司认为必要时，本公司

（本人）及相关企业将减持直至全部转让本公司（本人）及相关企

业持有的有关资产和业务；（

２

）上市公司在认为必要时，可以通

过适当方式优先收购本公司（本人）及相关企业持有的有关资产

和业务；（

３

）如本公司（本人）及相关企业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

因同业竞争产生利益冲突， 则优先考虑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

利益；（

４

）有利于避免同业竞争的其他措施。”二、关于规范和减

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了减少和规范与上市公司将来可能产生

的关联交易，确保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不受损害，中路集团和

炼石矿业全体股东签署了《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具体如

下：

＂１

、 不利用自身对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

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

权利；

２

、 不利用自身对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

求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３

、不以低于（如

上市公司为买方则

＂

不以高于

＂

）市场价格的条件与上市公司及其

子公司进行交易， 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及

其子公司利益的行为。同时，本公司（本人）将保证上市公司及其

子公司在对待将来可能产生的与本公司 （本人） 的关联交易方

面， 将采取如下措施规范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

１

、 若有关联交

易，均严格履行合法程序，及时详细进行信息披露；

２

、对于原材

料采购、产品销售等均严格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采用公开招标或

者市场定价等方式进行， 以充分保障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

合法权益。

＂

三、关于维护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为保证未来上

市公司的独立性，中路集团和炼石矿业全体股东签署了《关于保

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承诺将保证上市公司在人员、资

产、财务、机构和业务等方面的独立，具体如下：

＂１

、人员独立（

１

）

保证咸阳偏转（即本公司，下同）生产经营与行政管理（包括劳

动、人事及工资管理等）完全独立于本公司（本人）及其下属其他

公司、企业。（

２

）保证咸阳偏转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营

销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专职在咸阳偏转工作、并

在咸阳偏转领取薪酬，不在本公司（本人）及其下属其他公司、企

业兼职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３

）保证本公司（本人）推荐出任咸阳

偏转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本

公司（本人）不干预咸阳偏转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作出的人事任免

决定。

２

、资产独立（

１

）保证咸阳偏转及其子公司资产的独立完

整；保证本次置入咸阳偏转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瑕疵。（

２

）保

证本公司（本人）及其下属其他公司、企业不违规占用咸阳偏转

资产、资金及其他资源。

３

、财务独立（

１

）保证咸阳偏转设置独立

的财务会计部门和拥有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

（

２

）保证咸阳偏转在财务决策方面保持独立，本公司（本人）及其

下属其他公司、企业不干涉咸阳偏转的资金使用。（

３

）保证咸阳

偏转保持自己独立的银行帐户，不与本公司（本人）及其下属其

他公司、企业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４

、机构独立（

１

）保证咸阳偏转

及其子公司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并与本公司（本人）

机构完全分开；保证咸阳偏转及其子公司与本公司（本人）及其

下属其他公司、 企业之间在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等方面完

全分开。（

２

）保证咸阳偏转及其子公司独立自主运作，本公司（本

人）不会超越咸阳偏转董事会、股东大会直接或间接干预咸阳偏

转的决策和经营。

５

、业务独立（

１

）保证咸阳偏转拥有独立的生产

和销售体系； 在本次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拥有独

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以及具有独立面向市场自主

经营的能力，在产、供、销等环节不依赖于本公司（本人）及其下

属其他公司、企业。（

２

）保证本公司（本人）及其下属其他公司、企

业避免与咸阳偏转及其子公司发生同业竞争。（

３

）保证严格控制

关联交易事项， 尽可能减少咸阳偏转及其子公司与本公司 （本

人）及其下属其他公司、企业之间的持续性关联交易。杜绝非法

占用咸阳偏转资金、资产的行为，并不要求咸阳偏转及其子公司

向本公司（本人）及其下属其他公司、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本着

＂

公平、公正、公开

＂

的原则，与对

非关联企业的交易价格保持一致， 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４

）保

证不通过单独或一致行动的途径， 以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以外的

任何方式，干预咸阳偏转的重大决策事项，影响咸阳偏转资产、

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的独立性。

＂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１８

日

长期

各承

诺人

严格

履行

了承

诺，

无违

反该

承诺

的情

况。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相关股东（陕

西炼石矿业有

限公司原全体

股东）

一、关于盈利预测的承诺：为保证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不损害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公

司与陕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签署了《关于业绩补偿的协议》，炼石

矿业预测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和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分别为

３

，

９１０．６５

万元、

５

，

５６４．７１

万元和

６

，

４３１．３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 公司与炼石矿业全体股东又签署了

《关于业绩补偿的协议之补充协议》，炼石矿业

预测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分别为

５

，

５６４．７１

万元、

６

，

４３１．３０

万元及

７

，

３５１．３３

万元。 根据上述协议，

公司应当在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时对炼石矿业实际利润数与前

述预测净利润额差异情况进行审查，并由负责

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

专项审核意见。炼石矿业实际利润数与预测利

润数的差异情况根据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专项审核结果确定。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

后， 如果炼石矿业在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度未实现前述预测净利润额，炼

石矿业全体股东应以相应股份向公司补偿。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度炼石矿

业实际实现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为

３

，

９８１．４７

万元，完成业绩承

诺数的

１０１．８１％

；

２０１２

年度实际实

现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净利润为

５

，

６９３．４２

万元， 完成

业 绩 承 诺 数 的

１０２．３１％

；

２０１３

年

度实际实现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为

６

，

７５１．３５

万元，完成业绩承

诺数的

１０４．９８％

。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上海中路（集

团）有限公司

和相关股东

（炼石矿业原

全体股东）

关于锁定期的承诺：就本次咸阳市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转让的国家股和上市公司

新增股份锁定期，中路集团承诺，自受让咸阳

国资委所持公司股份并登记在其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上述股份。炼石矿业股东张

政、陕西力加、咸阳能源承诺，自咸阳偏转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

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咸阳偏转股份；炼

石矿业股东四川恒康、深圳奥格立、深圳汇世

邦、浦伟杰、楼允、王林、徐跃东承诺，自咸阳偏

转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内不得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咸阳偏转

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１８

日

１２

个

月 至

３６

个

月

各承诺人均严格

履行了承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 四川

恒康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深圳市奥

格立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深圳市汇

世邦科技有限公

司、浦伟杰、楼允、

徐跃东和王林持

有的股份解除了

限售。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张政

关于置出资产过户的承诺：鉴于咸阳偏转置出

资产尚未办理完毕过户手续，炼石矿业控股股

东张政承诺，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前，协助咸阳偏

转办理完毕置出资产的过户手续；如果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咸阳偏转置出资产的过户手续未办理

完毕，由此给咸阳偏转造成的损失，将由张政

负责补偿。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１６

日

长期

该承诺持续有效，

仍在履行过程中，

未完成过户的置

出资产不存在对

上市公司造成损

失。

张政

公司实际控制人关于业绩补偿承诺：鉴于解禁

股东承诺锁定期与业绩补偿承诺期限不一致，

为此，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政先生在解禁股东提

交解除股份限售申请时作出如下承诺：

＂

自解禁

股东持有的股份解除限售义务之日起，如发生

解禁股东未能履行 《关于业绩补偿的协议》和

《关于业绩补偿的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的义

务时，由本人承担其应履行业绩补偿的全部责

任。本项承诺为不可撤销之承诺

＂

。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承诺仍在履行期

间，承诺人无违反

该承诺的情况。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四、对

2014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０４

日

成都航宇超合金

技术有限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光大保德信基金

航空发动机含铼高温合金叶片项

目情况介绍，参观项目建设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０４

日

成都航宇超合金

技术有限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江苏瑞华控股

航空发动机含铼高温合金叶片项

目情况介绍，参观项目建设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０４

日

成都航宇超合金

技术有限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珩生资产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

航空发动机含铼高温合金叶片项

目情况介绍，参观项目建设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０４

日

成都航宇超合金

技术有限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北京泰腾博越资本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航空发动机含铼高温合金叶片项

目情况介绍，参观项目建设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０４

日

成都航宇超合金

技术有限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新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航空发动机含铼高温合金叶片项

目情况介绍，参观项目建设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０４

日

成都航宇超合金

技术有限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航空发动机含铼高温合金叶片项

目情况介绍，参观项目建设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０４

日

成都航宇超合金

技术有限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东兴证券

航空发动机含铼高温合金叶片项

目情况介绍，参观项目建设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０４

日

成都航宇超合金

技术有限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天弘基金

航空发动机含铼高温合金叶片项

目情况介绍，参观项目建设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０４

日

成都航宇超合金

技术有限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富国基金

航空发动机含铼高温合金叶片项

目情况介绍，参观项目建设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０４

日

成都航宇超合金

技术有限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中融信托

航空发动机含铼高温合金叶片项

目情况介绍，参观项目建设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０４

日

成都航宇超合金

技术有限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航空发动机含铼高温合金叶片项

目情况介绍，参观项目建设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０４

日

成都航宇超合金

技术有限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安信证券

航空发动机含铼高温合金叶片项

目情况介绍，参观项目建设

董事长:张政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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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4

月

11

日以电子邮

件形式发出

,

于

2014

年

4

月

24

日在子公司陕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

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七

人

,

实到董事七人

,

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了会议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政先生主持

,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

,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

批

准了公司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和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双流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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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197

号”文核准

,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公司”

)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78,585,461

股

,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18

元

,

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799,999,992.98

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89,211,407.52

元。瑞华会计师事

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验证

,

并出具了瑞华验字

(2014)

第

61060002

号《验资

报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

,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

公

司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

分别与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分行

(

以下简称“宁夏银行西安分行”

)

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双流支行

(

以下简称“工行成

都双流支行”

)

于

2014

年

4

月

24

日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

一、 公司已在宁夏银行西安分行营业部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账号为

５１０００１４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４２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４

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航

空发动机含铼高温合金叶片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已在工行成都双流

支行下属机构成都川大西路支行 （以下简称 “工行成都川大西路支行”） 开设专户， 账号为

４４０２０３９８１９１０００２５８８１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４

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１８９

，

２１１

，

４０７．５２

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与宁夏银行西安分行、工行成都川大西路支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中信建投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中信建投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

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宁夏银行西安分行、工行成都川大西路支行应当配合中信

建投的调查与查询。中信建投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中信建投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侯世飞、赵凤滨可以随时到宁夏银行西安分行、工行成

都川大西路支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宁夏银行西安分行、工行成都川大西路支行应当及时、准

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宁夏银行西安分行、 工行成都川大西路支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

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中信建投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宁夏银行西安分行、工行成都川大西路支行查询

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宁夏银行西安分行、工行成都川大西路支行按月（每月

１０

日前，如遇法定节假日和

／

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中信建投。宁夏银行西安分行、工行成都川

大西路支行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 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或该专户总额的

２０％

的，宁夏银行西安分行、工行成都川大西路支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中信建投，同时提供专户的

支出清单。

七、中信建投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中信建投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宁夏银行西安分行、工行成都川大西路支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

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宁夏银行西安分行、工行成都川大西路支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中信建投出具对账单或向中信

建投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中信建投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或者中信建投可以要求

公司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

失效。

中信建投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解除。

特此公告。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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